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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化工学院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

（修订稿） 

为了及时有效地做好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工作，最大限度地

减少损失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

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》（国务院 302 号令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我院

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预案： 

一、应急处理工作原则和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分类 

（一）应急处理工作的基本原则是：学院统一领导积极配合，运转协调

有序；快速作出反应，妥善进行处置。 

（二）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分类： 

1、特（重）大火灾事故； 

2、化学危险品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； 

二、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的组成与职责 

（一）化学化工学院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

组 长：学院院长）  书记 

副组长：副书记 

成员由学院、分团委、工会、系、所、中心、室等部门负责人组成。 

具体分工:（如人员岗位变化，由后任负责人负责） 

刘家成副院长负责科研实验室； 

杜新贞副院长负责研究生； 

杨志旺副院长负责本科教学和实验环节； 

查飞副院长负责测试中心； 

孟汇海副院长负责本科生和行政办公； 

雷自强主任负责生态环境相关高分子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； 

卢小泉主任负责生物电化学与环境分析重点试验室；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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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室主任赵连春负责全院综治工作全面协调。 

（二）应急处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其职责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在学院办公室办公。成员由学院有关工作人员组

成。办公室联络员由赵连春同志担任。 

办公室主任职责 

1、督导做好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的各项准备工作，组织处理

演练； 

2、发生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时，发布和解除应急处理指令信号； 

3、组织指挥救援队伍实施救援行动； 

4、向上级报告事故和救援情况，指定有关部门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

调查处理工作； 

5、必要时向有关方面发出救援请求； 

6、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三、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程序 

（一）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单位应在半小时内立即向学院

和学校保卫处报告（学院办公室电话：7970806，学校保卫处电话：

7971982(白天)7971333(晚上)。报告内容包括：发生事故的单位，事故发生

的时间，详细地点、事故类别，简要经过，伤亡人数以及现场处理所需的专

业人员和抢险设备等。学院应立即向学校报告，以便学校迅速组织或协调有

关部门及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施救，做好抢险救援工作。 

（二）学院办公室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立即报告学院领导、领导小组副

组长、组长。 

（三）学院办公室应根据领导小组组长的指示，立即启动本预案并通知

有关人员迅速赶赴现场进行处理。 

（四）领导小组各成员负责人接到学院办公室指令后，要按本预案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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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组织救援人员，抢险设备器材、物资到达现场，由领导小组统一调度指

挥，按分工立即开展施救工作。 

四、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学院各部门要站在“三个代表”的高度充

分认识安全工作的重要性，加强领导，做好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的预防和应

急处理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损失和人员伤亡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

和财务安全。 

（二）制定方案，组织落实。各部门要根据学院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

处理的要求，制定本部门特（重）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，保证本部门抢

险救援人员、物资、设备、器材的落实到位。 

（三）熟悉预案、组织演练。各部门要组织有关人员熟悉学院特（重）

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，本部门应急处理预案。明确各自的职责和处理任

务，并组织好训练和演习。 

（四）特（重）大事故发生后，全院各部门要服从命令，听从指挥，真

正做到反应敏捷、行动迅速、运转协调，处理有力。凡因处理工作不力，造

成事故损失扩大的，按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。 

（五）特（重）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地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按国家

有关规定保护事故现场，并迅速采取必要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。 

（六）在抢险救灾过程中紧急调用的物资、设备、人员和专用场地，任

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阻拦或拒绝。 

（七）特（重）大事故发生后，事故发生地的有关部门应及时准确地向

学院办公室提供真实情况，由办公室负责接待外界人员，应统一安排，统一

口径。 

化学化工学院 

二〇一五年九月五日 


